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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翼云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

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中翼云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李涛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关于现有同业竞争：原承诺期限为 2023 年 8 月 18 

日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延期后的承诺期限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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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的内容 

李涛在收购完成后，产生了公众公司与其本人控制

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为维护公众公司及其公

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本人及关联方与公众

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本人特此承诺： 

“对于本人与公众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具

有经营范围重叠，将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 18 个月

内，采取以下任意一种或几种措施灵活进行调整： 

1、本人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生竞

争的业务及经营范围； 

2、分阶段分步骤由公众公司收购产生同业竞争的业

务； 

3、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

式避免同业竞争。” 

在解决上述同业竞争外，本次收购完成后，为维护

公众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与公

众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本人承诺： 

“1、在对公众公司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期间，本

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公众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

并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对与公众公

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相似并构成竞争业

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收购或进行有重大影响(或共同

控制)的投资。 

2、如本人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

范围，与公众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

争，则本人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

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

入公众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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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众

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公众公司；同时，本人

不会利用从公众公司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公众公司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进行任何

损害或可能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4、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由此给公众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

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二、关于承诺事项履行完毕的说明 

为便于阅读，本公告中涉及的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涛控制的关联方

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简称 公司名称 与挂牌公司关系 

1 北京通航 中翼通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内蒙古领航 内蒙古中翼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孙公司，北京通航的持

股 70%的企业 

3 北京领航 北京中翼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涛控股 57.25%的企业 

4 同创酷飞 同创酷飞体育竞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涛实际控制的企业，北京领

航的全资子公司 

5 成都领航 中翼领航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李涛实际控制的企业，北京领

航的全资子公司 

6 北京翔翼 北京翔翼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李涛实际控制的企业，北京领

航持股 94.16%的企业 

7 天津奔诺 天津奔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李涛实际控制的企业，北京翔

翼的全资子公司 

8 金翼飞翔 金翼飞翔（北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李涛控股 51%的企业 



公告编号：2025-022 

自作出上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以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涛一直

积极履行承诺，李涛或李涛所控制的公司（除挂牌公司外）未新增、投资或购买

涉及同业竞争的企业。 

截至目前，公司与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同业竞争解决情况如下： 

1、内蒙古领航原为金翼飞翔持股 70%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短期培训业

务，与北京通航业务有重合，形成同业竞争。2024 年 4 月，北京通航与公司控

股股东李涛实际控制的内蒙古领航的股东金翼飞翔友好协商，以 0元对价收购金

翼飞翔持有的内蒙古中翼 70.00%的股权，解决同业竞争，并有利于原有培训业

务的整合拓展。 

2、金翼飞翔为李涛控股 51%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培训业务，与北京通

航业务有重合，形成同业竞争。李涛于 2025 年 3 月通过减资方式完成在金翼飞

翔的股权退出，完成后，李涛不再持有金翼飞翔的股份，且未在金翼飞翔担任职

务。 

3、成都领航为李涛实际控制的企业，北京领航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无

人机销售业务，与北京通航业务有重合，形成同业竞争；成都领航截至目前未实

际开展业务，其已于 2025 年 4 月完成注销。 

4、北京领航为李涛控股 57.25%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应用业务，形成同

业竞争。李涛于 2024 年 8 月辞去了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李涛于 2025 年 9 月将其持有的该企业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非关联的第三方公司

“北京大鹏直上科技有限公司”，至此完成股权退出。 

5、北京翔翼为李涛通过北京领航实际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生产和

销售，形成同业竞争。李涛于 2025 年 9 月辞去了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总经理职务，同时李涛不再持有北京领航的股份，至此完成北京翔翼同业竞

争事项的解决。 

6、同创酷飞为李涛通过北京领航实际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场地运

营服务，形成同业竞争。李涛于 2025 年 9 月辞去了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总经理职务，同时李涛不再持有北京领航的股份，至此完成同创酷飞同业

竞争事项的解决。 

7、天津奔诺为李涛通过北京翔翼实际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无人机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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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形成同业竞争。在 2025 年解决完北京翔翼同业竞争同时，也就解决了该

企业的同业竞争。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同业竞争已经全部解决

完毕。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无。 

 

 

 

 

中翼云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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